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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宜：關於立法會馬耀鋒議員提出之書面質詢 

就立法會透過2024年10月17日第1048/E803/VII/GPAL/2024號公函轉來，馬

耀鋒議員於2024年10月4日提出，行政長官辦公室於2024年10月18日收到的書

面質詢，經徵詢消防局及交通事務局之意見，本辦公室現回覆如下： 

就質詢第一點內容，港珠澳人工島燃料中途倉項目已竣工，並由公共建設

局臨時接收。現階段，消防局已對中途倉的防火安全條件進行檢查，並完成防

火安全系統，包括可燃氣體報警系統、水簾系統、水噴霧系統、固定自動滅火

系統、消防龍頭系統及消防炮系統等測試工作。同時，消防局亦已就燃料中途

倉的總體管理、倉內活動規則等事項開展前期的準備及研究工作。 

就質詢第二點內容，關於人工島燃料中途倉的運輸路線，該項目的建造已

包括連接道路的配套工程。至於相應的交通管制措施，交通事務局回覆，申請

人需於運送前向消防局作出申請並說明有關行走路線，同時根據第27/2023號行

政法規《危險品監管法律制度主要施行細則》第二十五條第一款之規定，消防

局會將相關運送路線通知交通事務局，而該局會就此提供涉及交通範疇的意

見。 

就質詢第三點內容，人工島燃料中途倉的定位為中轉功能，建成後的中途

倉遠離民居，消防及相關的配套設施更加規範，安全程度亦得到優化及提升，

原則上將按照青洲臨時燃料中途倉的安排維持五間營運商遷入。 

 

  

 

 

保安司司長辦公室主任張玉英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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